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

料的基础上，基于客观、独立的立场，对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

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成都启高致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高致远”）主要对

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环境技术、智慧能源和汽车科技、智能制

造等相关领域进行股权或与股权相关的投资，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 

因此，同意全资子公司宁波涌聚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

币5,000万元，作为启高致远的有限合伙人。 

2、审议《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本次对在建募投项目“智能微电网控制系统与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进行

延期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对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做出

的谨慎性决策，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决策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同意在建募投项目“智能微电网控制系统与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的建

设延期至2020年12月。 

 

独立董事：魏美钟、魏江、滕召胜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19 日 


